附件4:

《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布2015年全文废止或失效、部分条款废止或失效、部分内容修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解读
一、为什么要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答：随着依法行政工作的逐步推进，税收制度建设中一些较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有些规范性文件已经滞后、不合时宜，有些规范性文件在内容方面重复交叉，有些规范性文件因形势变化已不具有可操作性，税收执法中存在的制度风险有所增加。因此，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按照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税费规范性清理的要求,我局对截至2015年3月31日现行有效的全部税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

二、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有什么意义？

答：对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就是要查找出文件或条款中存在的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税收征管实际、与上位法不一致、与同位法不协调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开展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具有重要意义,既是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纳税服务的客观需要，还是规范税收执法的有效手段。

三、对清理中存在问题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是如何处理的？  

答：对清理中存在问题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分三种情况进行处理：（1）对属于执行时间过期或调整对象灭失的文件宣布失效；（2）对违反上位法规定或已被后文废止的文件宣布撤销或废止；（3）对与本机关税收规范性文件相矛盾或重复的、存在执行漏洞或者难以操作的文件予以修订。清理中发现上级税务机关制发的文件存在问题，则提请上级税务机关进行清理。

四、这次文件清理有什么成效？

答：我局对自行制发或与其他部门联合制发的文件进行了清理，共清理出需宣告废止失效或修订的税收规范性文件58件，其中全文废止失效的文件44件、部分条款废止失效的文件13件、部分内容修订的文件1件。

